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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抗衡在反對派姑息包庇「人民力量」的無聊修訂，立法
會建制派議員於本周三下午開始協調通宵開會，務求盡

快審議，令議會重回正軌。在車輪戰「拉布」折騰下，堅守
崗位的建制派議員疲態盡現，奈何工黨主席李卓人等在深夜
漠視民意，加入「拉布」，又再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曾鈺成
考慮後再次否決，反對派議員則繼續發言「拉布」，又不斷要
求點算人數，建制派則批評他們發言離題重複。

黃宜弘「覺醒」 提「黎明動議」
議會陷入膠 狀態，直至凌晨4時半出現突破性發展。黃宜

弘打破緘默，引述秘書處指單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已花上
33.5個小時，相信提出修訂案議員已有充分發言機會，他與在
席議員均認同合併辯論理應結束，並引述外國議會終止辯論
的例子，提出動議要求曾鈺成終止辯論並即時表決。

狡辯33.5小時 無聊無休無果
曾鈺成隨即稱自己亦有相關考慮，認同發言議員集中3至4

位，根據秘書處統計，「人民力量」黃毓民發言20次、「人
民力量」陳偉業發言28次、社民連梁國雄發言27次，而他則
逾75次指出議員發言離題，「委員會階段容許議員重複發
言，是讓議員多次交鋒，弄清楚對條文的意見，但我們進行
了33.5個小時辯論，是否達到這目的？我相信所有客觀的觀察
者都看到不是。」

曾鈺成「止辯」 引《議事規則》
曾鈺成續指，辯論不能無窮無盡、沒完沒了延續下去，故

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賦予主席的權力，指定昨日中午結
束辯論。《議事規則》第92條列明，對於《議事規則》內未

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

決定，如果主席認為適合，可以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

程序處理。但發動「拉布」的議員及公民黨的吳靄儀等，旋
即跟主席多番爭辯，曾鈺成同意暫停辯論，隨即與各黨派議
員在辦公室閉門激辯。最終，他決定會議在昨晨9時復會，讓
議員總結發言，但最遲要在中午12時結束。

仔細研究修正案 譚志源批混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總結致辭時重申，已聯同

律政司法律草擬專員，仔細研究黃毓民提出的修正案，認為
對改善條例草案的文本並無幫助，亦會導致草案的遣詞用字
與一般法例不一致，造成混亂。至於陳偉業對條例草案第3條
提出的修正案則欠缺理據，並影響當局有效處理議員辭職引
發補選的問題。他呼籲議員反對相關修訂，並支持政府的修
正案。

千三「無聊」修訂 昨僅表決90項
在主席為「拉布戰」設限後，立法會下午復會後，就議席

出缺安排草案的1,300多項修正案，逐一表決，至下午5時休會
前，已否決逾90項議員修訂。而在否決第一項修正案後，由
於反對派議員缺席變相「開綠燈」，立法會在分組點票下通過
鳴鐘時間由5分鐘縮短至1分鐘，但「人民力量」提出1,300多
項修訂，單計記名表決前鳴鐘1,300分鐘，立法會秘書處預計
表決程序尚要2至3天(至少50小時)。立法會今日上午9時復
會，在下午召開內務委員會會議後，會繼續表決至午夜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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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議員出缺安排的修訂條

例草案，因「人民力量」提出1,306項瑣碎

無聊修訂，引發議員要通宵辯論。在反對派

「拉布」虛耗數十個小時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

在昨日凌晨4時許，應商界議員黃宜弘的意見，引

用《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終止辯論，會議於昨

日下午1時許進入表決程序，但立法會秘書處預

計仍需時2至3天(至少50小時)完成表決，至

今除了1項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獲通過

外，逾90項屬於「拉布」的議員

修正案全遭否決。

曾鈺成終剪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根據

《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昨日凌晨終止無休止的「拉布
戰」。曾鈺成表示，明白決定引來很大爭議，但不幸地這場

「拉布」審議是「零和遊戲」，他容許議員「拉布」達到政
治目的，但不可因此癱瘓立法會運作，兩者要取得平衡。
他強調，身為主席有責任確保立法會有效運作，自己的決
定符合《議事規則》。

已予少數派足夠空間
曾鈺成昨早向傳媒清楚解釋其決定的理據，指當初批准

千多項修訂時已預期後果，但不容許會議無限期拖延，
「一方面我要容許議會內的少數派，用《議事規則》給予
的空間，盡量爭取他們的政治目的，但因為此條例審議令
立法會癱瘓，我相信這是大多數議員及公眾人士不希望見
到的。」

曾鈺成表示，立法會早前在審議相關草案時已兩度流
會，而本周倘不能準確判定開會時間，議會接下來的工作
將受影響，因此他在無法掌握結束時間下，決定終止辯
論。他強調，經過30多個小時的辯論，「拉布」議員已有
充分時間表達意見，其他議員亦捱得辛苦，「我認為現在
的決定符合《議事規則》，亦對雙方算得上最公平的做法。」

照足規則無濫用權力
曾鈺成表明，自己向所有議員及公眾負責，亦知道自己

的職權，故不受外來言論指責的影響，也沒有受到任何壓
力。他亦不認為自己權力過大，「權力是清楚規定，《議
事規則》無規定的事，如果出現一個局面要處理是由立法
會主席做決定，我做的決定一定不能夠與《議事規則》已
有的規定抵觸，所以不存在權力無限大的問題。」更不存
在主持會議是靠個人喜惡決定的問題。

反對派20名議員聯署對曾鈺成「腰斬」議員辯論表示極
度不滿，人民力量則聲稱最快下月6日對曾鈺成提不信任動
議。曾鈺成在會議結束後重申，終止辯論不是倉促的決
定，秘書處的法律顧問有提供建議和資料，強調是考慮到
辯論經已歷時逾33小時，而且看不到有「完結的前景」，故
行使立法會主席的權力終止辯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反對
派策動的「拉布戰」在昨日凌晨陷入膠
狀態，商界立法會議員黃宜弘靈光一閃，
在議會引述外國議會終止辯論的例子，要
求曾鈺成終止辯論並即時表決。黃宜弘事
後斷言非因受壓而有相關建議，強調自己
因「忍無可忍」才提出終止辯論，為「拉
布」作個了結，「我已經很不了解，為何
主席批一千多條(修正案)，我當時已在想如
何去結束這個拉布，我做了一些研究。」

借鑒多國立會做法
縱觀部分歐美國家議會，防止議員「拉布」的終止辯論做法有例可

鑒。英國國會早於1881年已經有終止議案辯論的規例，議員可以隨時
提出，但要得到議長和最少100名議員，即約1/6議員的同意，再表決
通過，才可以終止辯論。美國於1917年在參議院引入類似安排，在100
名參議員中，先由最少16人聯名提出，隔一個工作天後，要得到最少
3/5議員同意才可終止辯論。至於加拿大國會的終止辯論安排，要由政
府官員提出，再讓每位議員發言一段時間，才可以終止辯論，再對議
案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止出缺條例的二
讀辯論，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見圖）

回應指，相信主席都是根據規則辦事
的。他指出，立法會主席的權力是立
法會的《議事規則》定的，立法會的

《議事規則》是立法會議員定的，故
這方面他不會評論。

表決至少50小時
行使《議事規則》賦權 立會主席剎停無聊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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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根據《議事規則》「叫停」沒完沒了的「拉布
戰」，議會有望聚焦民生，卻遭反對派借題發揮
聲言「極度不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見圖）重申，政府絕對尊重立法會主席根據

《議事規則》作出的任何決定，強調事前雙方沒
有溝通，當局未來會繼續配合議會工作。

譚志源：曾鈺成處事公道
他又讚揚曾鈺成處事公正公道，相信他會秉公

地依照《議事規則》所賦予的責任主持會議，而
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是由議會根據《基本法》
自行決定，倘立法會對《議事規則》的制定有所
修改，政府會全力配合。

夏佳理：不會成「壞先例」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曾鈺成並無就終止辯

論與政府傾談；他又指停止「拉布」全港市民都
鬆了一口氣，不應再浪費時間，並批評「拉布」
議員的做法對不起選民。

行政會議召集人夏佳理認
為，曾鈺成引用《議事規則》
第92條中止辯論，做法準確及
可以接受，又讚揚曾鈺成過去
主持會議一直公開公平，做得很好，不擔心他的
做法會成為「壞先例」，強調辯論時間充分，主
席理應採取行動，否則只會癱瘓立法會運作。他
又指，議員出缺條例草案事實上獲6至7成市民支
持，無可能要求政府撤回已經提出的方案，建議
立法會長遠應認真討論「拉布」的做法。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未評論
議員「拉布」是否正確，但強調香港是法治社
會，倘根據現存規則表達意見，持不同意見者都
應遵守，直至達成結論。

政界齊撐終止鬧劇：

「全港市民鬆口氣」

梁振英：立會主席照章辦事

黃宜弘「忍無可忍」提動議

■黃宜弘昨日黎明打破沉

默，提出終止辯論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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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設計圖片

2012年5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18
港字第22724  今日出紙3 13張半 售6元

氣溫：25-29℃　濕度：80-95%
多雲驟雨 幾陣雷暴

星
期
五

壬辰年四月廿八 三十小滿


